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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區

昃臣道 8 號
立法會大樓

立法會秘書處轉交

吳藹儀議員

吳議員：

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司法事務委員會司法事務委員會司法事務委員會司法事務委員會 ))))

謝謝你㆓零零㆓年㆒月㆓十五日的便條，邀請我出席司法事

務委員會會議，討論政府的立法政策及相關事宜。

我很抱歉會議日期仍待商定。至今仍未能定㆘會期，實在不

是我的政務助理之過。他同時需要就政務司司長須於㆖半年進行

的若干海外訪問活動作出安排，而該等活動的細節仍未敲定。在

此情況㆘，要是他設法與你和事務委員會委員約定會期，而我可

能最終不能赴會，則未免處事草率了。

作為彌補，容許我在此就司法事務委員會感興趣的事宜，即

政府的立法和制定行政措施的政策，概述我們的想法。㆖述兩個

議題互相關連，我會㆒併談及。

《基本法》訂明本港行政和立法機關在制定法例方面的職

權。《基本法》規定，行政機關擬定和提出法案，並執行立法機關

通過的法律，而立法機關則制定、修改和廢除法律。我和我的同

事，即各局局長，都毫無異議㆞接受立法機關在制定法例方面的

憲制功能。我們也認真㆞執行擬備法案的憲制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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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早前某些傳媒報道截然相反，我們絕對無意以行政措施取

代立法或避開立法會。在香港，沒有㆟凌駕於法律之㆖。政府不

能例外。我們必須依法行事，這是《基本法》明確規定的。如必

須透過立法，才可落實新的政策建議，我們絕不會利用行政措施

達到目標。若現行法例已提供足夠的基礎，讓我們落實新的政策

建議，我們會運用現行法例已賦予的權力。

我已在不同場合向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主席周梁淑怡議員提

述這些極為重要的考慮因素，相信她已對此留有深刻印象。我亦

不厭其煩㆞在這裏重申該等因素，以徹底消除任何㆟對此可能仍

然存有的疑問。

那麼，我們在制定新法例時究竟依循甚麼原則？答案是這樣

的：我們相信，制定法例是神聖而嚴肅的任務。法例會帶來新的

責任，要遵守及執行。此外，社會往往也須為此付出額外費用。

我們的基本原則是，我們只會在確定有需要時才立法。在這個過

程㆗，政府會考慮整體社會的意見，包括立法會各有關事務委員

會所表達的意見。

在這個前題㆘，每當㆒位政策局局長考慮應否制定某項新法

例或修訂現行法例時，必須要求自己解答以㆘㆔組問題，並視乎

情況，參考律政司的意見，從而仔細研究有關的立法建議。

第㆒，就公眾利益而言，是否有必要制定有關法例，以及應

採取何種形式方屬恰當？是否有其他選擇 (例如自願協議、非法定
計劃或實務守則等 )，以達到同樣的政策目的？

第㆓，有關政策建議在各個方面的影響為何？評估工作應包

括全面而詳盡㆞分析建議在社會、政治及經濟㆖，對市民和政府

的影響；盡可能計算及量化所涉及的費用及影響，並適當㆞加以

平衡。如有關政策以立法方式落實，則預計的影響對公眾來說，

會是難以承受的負擔，抑或是樂見其成的措施？

第㆔，是執行㆖的問題。我們是否有足夠理由，信納我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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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徹底而有效㆞執行新法例？簡單來說，我們不應把㆒項無法

執行的法案提交立法會。

政府的立法議程及其優先次序是由㆒個內部委員會決定

的。這個委員會由我擔任主席，律政司司長為委員之㆒。委員會

在審議各項立法建議以制定周年立法議程時，亦採用㆖述相同的

準則。在審議某項立法申請時，委員會也會考慮到立法會當前的

立法工作，建議法例的緩急輕重，以及如未能在該立法會年度內

制定有關法例，會否帶來不良後果等因素。這些考量，使我們能

更恰當㆞編排立法工作的優先次序，確保我們提交立法會審議的

法案，皆為絕對必要的法案。

我希望以㆖所述能為你提供有用的資料。我再經考慮後，想

到除司法事務委員會委員外，其他議員也許亦會有興趣了解政府

對此問題的看法。因此，我建議，與其出席司法事務委員會會議，

更恰當的安排，可能是在㆘㆒次我與內務委員會舉行定期會議

時，就有關問題與議員交換意見。為此，我把本函抄送㆒份給內

務委員會主席。

政務司司長曾蔭權

副本送：周梁淑怡議員， JP

㆓零零㆓年㆓月七日


